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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製基準 

 
本集團的監管資本或資本金均按照《銀行業（資本）規則》計算。本集團使用基本計算法BSC計算其非證券

化類別風險承擔的信用風險及使用計算法BIA計算營運風險。本集團獲免除計算市場風險。 

 
 
主要資本比率 
 

以下披露乃根據《銀行業（披露）規則》第 2B 部第 16ZQ 條作出。 

 

表 1: 資本比率 
 

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所計算的資本充足比率是根據《銀行業（資本）規則》（「資本規則」）計算。

資本充足比率是根據資本規則第 3C(1) 條的要求計算的綜合比率，並包含本公司與 BPI Remittance Centre 

(HK) Limited。 

 
  2017 年 

9 月 30 日 

 附註 % 

普通股權一級（「CET1」）資本比率 1 93.30% 

一級資本比率 2 93.30% 

總資本比率 3 94.14% 

   

  港幣千元 

普通股權一級資本  186,953 

一級資本  186,953 

總資本  188,625 

風險加權資產總值  200,368 

 
 

1 普通股權一級（「CET1」）資本比率等於普通股權一級資本除以風險加權資產總值 

2 一級資本比率等於一級資本除以風險加權資產總值 

3 總資本比率等於總資本除以風險加權資產總值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槓桿比率 
 
《巴塞爾協定三》框架引入槓桿借貸比率作為無風險基準的最後擔保限制，用以補充風險基準的資本要求。

該安排旨在限制於銀行界中槓桿借貸的過度積聚，並提供額外保障以規避模型風險以及管理層錯誤。槓桿

借貸比率以數量基礎計算，並以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之《巴塞爾協定三》一級資本除以資產負債表內

和資產負債表外的風險承擔總額得岀。 

  2017 年 

9 月 30 日 

 附註 % 

表 2: 槓桿比率 1 40.53% 

   

資本及槓桿比率風險承擔計量  港幣千元 

一級資本  186,953 

風險承擔計量總值  461,302 

   
 

1 槓桿比率等於一級資本除以風險承擔計量總值 

  



資本規定及風險加權資產 
 

以下披露乃根據《銀行業（披露）規則》第 2A 部(部份 2)第 16C 條作出。 

 
表 3- OV1: 風險加權數額概覽 
下表載列信用風險、市場風險及營運風險的風險加權資產細目分析，概述各類風險的資本規定。最低資本

規定為於報告日的風險加權資產的百分之八。 

 

  風險加權資產 最低資本規定 

  2017 年 

9 月 30 日 

2017 年 

    6 月 30 日 

2017 年 

9 月 30 日 

 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

1 非證券化風險承擔的信用風險 133,730 122,983 10,698 

2 - 其中 STC 計算法 - - - 

2a - 其中 BSC 計算法 133,730 122,983 10,698 
3 - 其中內部評級基準計算法 - - - 

4 對手方信用風險 - - - 

5 - 其中 SA-CCR 計算法 - - - 

5a - 其中現行風險承擔方法 - - - 

6 - 其中 IMM(CCR)計算法 - - - 

7  使用市場基準計算法的銀行賬內股權風險承擔 - - - 
8 集體投資計劃風險承擔 － LTA - - - 
9 集體投資計劃風險承擔 － MBA - - - 

10 集體投資計劃風險承擔 － FBA - - - 
11  交收風險 - - - 

12 銀行賬內的證券化類別風險承擔 - - - 

13 - 其中內部評級基準（證券化）計算法  

                  －評級基準方法 

 

- 

 

- 

 

- 

14 - 其中內部評級基準（證券化）計算法  

                 － 監管公式方法 

 

- 

 

- 

 

- 

15 - 其中 STC(S)計算法 - - - 

16 市場風險 - - - 

17 - 其中 STM 計算法 - - - 

18 - 其中 IMM 計算法 - - - 

19 營運風險 66,638 64,188 5,331 

20 - 其中 BIA 計算法 66,638 64,188 5,331 

21 - 其中 STO 計算法 - - - 

21a - 其中 ASA 計算法 - - - 

22 - 其中 AMA 計算法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

23 低於扣減門檻的數額（須計算 250%風險權重） - - - 

  



風險加權資產概覽 – 續 

 
  風險加權資產 最低資本規定 

  2017 年 

9 月 30 日 

2017 年 

     6月30日 

2017 年 

9 月 30 日 

 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

24 資本下限調整 - - - 

24a 風險加權數額扣減 - - - 

24b - 其中不包括在二級資本內的一般銀行業務風險監管

規定儲備及集體 準備金的部分 

 

- 

 

- 

 

- 

24c - – 其中不包括在二級資本內的土地及建築物因價值重

估而產生的累計 公允值增益的部分 

 

- 

 

- 

 

- 

25 總計 200,368 187,171 16,029 

 
 

於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，風險加權資產增加了港幣一千三百二十萬，其中港幣五百八十萬是由於一位客戶

提取借款所致，港幣三百五十萬元用於購買額外的債務證券，國外同業風險承擔由於各項債務證券及金融

投資之到期錄得淨增長港幣一百五十萬，操作風險之風險加權資產增加了港幣二百四十萬。 

 


